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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江苏省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规定，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地

方志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指导和督查全省地方志工作。 

（二）拟定全省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

志。 

（三）组织整理、出版旧志和其他地情文献。 

（四）收集、保存、统计志书、年鉴和其他地情文献。 

（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六）组织、指导、推动全省地方志理论研究，培训地方志

编纂人员。 

（七）开展地情调查研究，编写地情文献。 

（八）完成省委、省政府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交办的其他

事宜。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以

下简称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机关本级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

单位，内设秘书处、省志编纂指导处、市县指导处、研究室（信

息处）、年鉴工作处、机关党委。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江苏年鉴

杂志社和江苏省方志馆两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部门

汇总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3家，具体包括： 江苏省地方

志办公室部门本级、 江苏年鉴杂志社、江苏省方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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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全省地方志系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纲要》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坚持立足“一大主业”、突出“四个转变”的总体工作思路，主

动为全省政治文化和经济社会建设服务，发挥了很好作用、做出

了应有贡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充分肯定，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和广泛关注，地方志的整体地位不断提升。 

（一）特色亮点工作在全国有地位、省内有影响 

特色专业志书全国引领。近两年，省地方志办公室围绕“特”

字做文章，组织编纂了一批顺应时代要求、区域特色鲜明、人文

气息浓厚的特色专业志书，既贴近了中心、融入了大局，又引领

了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一是编纂《江苏援藏援疆建

设志》。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口援藏援疆的战略部署，及

时向省委、省政府建议编纂《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得到中央

政治局委员、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黄莉新，省政府副省长王江等省领导的

赞同和重视。江苏援藏援疆干部人才受到很大鼓舞，高度认可、

主动参与《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编纂工作。全省各有关方面也

给予充分肯定和最大支持。二是编纂《“6•23”特大龙卷风冰雹

盐城抢险救灾暨灾后重建志》。去年6月20日，在盐城市阜宁、射

阳等县龙卷风冰雹特大自然灾害发生一周年之际，经省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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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城市正式启动《“6•23”特大龙卷风冰雹盐城抢险救灾暨灾

后重建志》编纂工作。省、盐城市和有关县地方志办公室精心组

织、积极推进，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将全面客观记述抢险救

灾全过程和灾后重建的丰硕成果，对于弘扬抗灾救灾精神，统一

思想、凝聚人心，传承后世、启迪后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三是编纂《江苏名酒志》。联合省酒业协会，

编纂以洋河、双沟、高沟（今世缘）、汤沟等“三沟一河”为代

表的《江苏名酒志》，推进酒业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由于我们率先行动和引领，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充

分肯定。去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洋河集团启

动中国名酒志文化工程，推广江苏的经验做法，并相继实施了中

国名街志、中国名山志、中国名水志等系列“名”志工程。四是

编纂《中国淮扬菜志》。为传承弘扬淮扬菜美食文化，推动淮扬

菜产业蓬勃发展，由省地方志办公室牵头组织，省餐饮行业协会，

淮安市、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承编《中国淮扬菜志》。淮安、扬

州市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安排分管市领导积极组织配合《中国

淮扬菜志》编纂工作。去年12月19日在南京东郊国宾馆举行编纂

工作启动仪式，今年1月16日在扬州召开了编纂工作会议。社会各

界对编纂《中国淮扬菜志》给予极大关注和很高评价。人民网以

《江苏拟编制〈中国淮扬菜志〉 将成为业内首创》为题进行了报

道，搜狐网、新浪网以《“开国第一宴”都吃了些啥？〈中国淮

扬菜志〉将权威揭秘》为题，对编纂方案和大纲进行了解读，江

苏省委新闻网、中国江苏网、《现代快报》等主流媒体也集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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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宣传报道。五是编纂《中国东海水晶志》。在编纂过程中，东

海县地方志办公室到南京、广州、汕尾、深圳等地开展人物专访，

广泛搜集入志资料，认真开展编纂工作，既理清了东海水晶的历

史脉络，奠定了东海作为“世界水晶之都”的历史地位，传承了

水晶文化，推进了产业发展，还有力提升了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地

位，扩大了地方志的影响。六是编纂出版《江苏好家训》。配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编纂出版《江苏好家训》，被列入省“十

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收录江苏历代名人家训47则、世家大

族家训25则，对于引领崇善向德、奋发向上的时代风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此项工作得到省委领导和中央“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办公室的肯定和推广，中央电视台专题到省地方志办公室采

访。 

地方志数字化标准全国首创。《地方志元数据规范》《地方

志数字化处理规范》正式列入省质监局2017年度第一批地方标准

项目计划，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一个数字化地方标准。具备江苏

省标和地方特色的江苏省地方志智能信息检索系统基本建成，初

步建成省数字方志馆书目检索系统，建成3个地理信息系统专题，

搭建完成江苏年鉴编纂系统、期刊投稿平台。按照省政府办公厅

《省级部门政府网站整合迁移实施方案》要求，及时启动实施迁

移，整合原有数据资源，改造升级“江苏地情网”。第二期“江

苏省地方志智能信息检索数字化碎片化和专题地理信息系统”项

目全面启动。组织召开全省方志信息宣传工作会议，全省各级地

方志工作机构在“报什么信息”方面下功夫，在“怎么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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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抓落实，“方志江苏”共发布信息63期213条，覆盖面和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 

江苏名镇名村志数量和质量占全国首位。省政府办公厅转发

《江苏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方案》，省地方志办公室在苏州市吴

中区召开启动会议，在镇江丹徒区和苏州常熟市举办编纂业务培

训班，召开编纂工作汇报会，加快推进江苏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

35部镇志、25部村志入选首辑候选名单。苏州、连云港、扬州等

地全面开展乡镇村志编纂。江苏名镇名村志数量和质量始终居于

全国首位。继2016年苏州的周庄、甪直、同里等3部镇志入选首批

中国名镇志之后，去年12月，第二批中国名镇志出版26部，江苏

又有苏州的沙家浜、虞山、千灯、东山、巴城、阳澄湖、震泽、

黎里、浏河、锦丰和扬州的湾头等11部镇志入选。苏州的《开弦

弓村志》入选首批中国名村志。 

综合年鉴质量全国领先。在2017年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

鉴类）评审中，江苏推荐的20部地方综合年鉴全部入选，占全国

总数的20%。《江苏年鉴（2015）》被评为省级特等年鉴，全国仅

有2部省级综合年鉴获此殊荣。有4部市、县（市、区）级年鉴获

全国特等年鉴，占全国市、县（市、区）级特等年鉴总数的17%。

其中，《淮安年鉴（2016）》被评为全国地市级特等年鉴，《太

仓年鉴（2016）》《金湖年鉴（2016）》《海门年鉴（2016）》

等3部年鉴被评为全国县区级特等年鉴。《连云港年鉴（2016）》

《常州年鉴（2016）》《武进年鉴（2016）》《海安年鉴（2016）》

《雨花年鉴（2015）》《玄武年鉴（2016）》《高港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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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年鉴（2016）》《建邺年鉴（2016）》等9部年鉴被评为全

国一等年鉴，占全国一等年鉴总数的22%。江苏有4部年鉴参与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精品年鉴”评审。 

影像志开全国方志之先河。去年4月22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在昆山市周庄镇启动了中国名镇影像志工程，开创了全国影像

志制作的崭新历史。省地方志办公室以此为契机，积极策划、大

力推广影像志拍摄制作。经省政府批准，联合省广电集团，准备

用三年时间拍摄《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影像志，以更先进、更

现代化的记录方式呈现历史场景，全面直观地展示20多年来江苏

援藏援疆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淮扬菜志》也在考虑影像志、

图志和口述史制作。《中国东海水晶志》筹划口述史及影像志制

作。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创全国方志系统之最。精选自唐代以

来江苏历代旧志600种，影印出版《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被省委、

省政府列入加快推进社科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入选江苏文脉整理

与研究工程，为“江苏文库”6个组成部分之一。目前，已出版208

种255册，即将完成出版141种140册。向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

国家方志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全省各

市、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赠送全书，扩大社会影响，

提高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

全国地方志系统旧志整理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江苏历

代方志全书》所收旧志种类最多、工程投入最大、编纂质量最好、

影响范围最广，不仅是江苏有史以来古代地方文献整理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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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工程，也是全国最大的省级旧志出版项目，传承弘扬了江

苏独特灿烂的地域文化。 

《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立法效率全国最高。《江苏省地

方志工作条例》立法工作自2016年初开始启动。省地方志办公室

主动作为，加强协调，狠抓落实，2017年被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

府列入立法调研项目。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副省长

王江等省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省地方志办公

室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立法工作小组，组织人员到立法较早

的省份学习考察，并列出5个调研课题，由13个设区市地方志办公

室分别开展调研。组织召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大

有关专门委员会、省政府法制办等不同层面的领导专家论证会，

形成《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草案），正式报送省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省政府法制办。去年10月

23—27日，省人大常委会许仲梓副主任带领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省人大代表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南京、扬州、宿迁等地专题

视察调研全省地方志工作情况。在充分吸纳各单位和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省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多次修改完善，并经

办党组会研究，形成《条例（草案送审稿）》报省政府，被省人

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列入2018年立法正式项目。省政府法制办启动

立法程序，完成第一轮意见征求工作。今年1月10日，省政府法制

办在常州市金坛区召开《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立法调研座谈

会。 

（二）“两全”任务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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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省志编纂进度加快。按照《省政府2017年度十大主要任

务百项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要求，分解二轮省志编纂年度目

标任务，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经省政府办公厅同意，调整部分

省志责任副总纂，配优配强指导力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第二

轮江苏省志编纂工作调整方案》，进一步优化调整省志篇目设置、

篇幅规模。组织召开省志责任副总纂座谈会、省志出版工作座谈

会，深入承编单位调研，加强对重点难点志书的指导。列入省政

府考核的15本省志分（专）志，全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至目前，

60本省志分（专）志中，50%已完成编写任务，共出版15本、交付

出版5本、完成（提交）终审13本。 

二轮市、县（市、区）志编纂开始收官。召开全省二轮市、

县（市、区）志编纂工作推进会，举办编纂业务培训班和修志理

论研讨会，开展全省地方志书优秀成果评比，加强分类分片指导

和重点难点的个别指导。全年印刷出版二轮市、县（市、区）志

23部（含签字付印），交付出版7部，完成终审6部。至目前，109

部市、县（市、区）志中，已出版89部。南京、苏州、常州、镇

江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常州市志（1986—2010）》被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评为“中国精品志书”。《简志苏州》已形成初

稿。 

综合年鉴编纂基本实现全覆盖。进一步健全完善市辖区地方

志工作机构，理顺年鉴管理体制。举办全省综合年鉴培训班、市

辖区年鉴编纂业务培训班。常州、南通等市辖区启动综合年鉴编

纂工作。除少数市辖区尚未启动综合年鉴编纂外，省、市、县（市、



 11  

区）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基本实现全覆盖。列入省政府2017年考核

目标的99部综合年鉴全部出版。出版《江苏年鉴》（2017）和《江

苏年鉴》2016卷英文版，编纂质量进一步提高。南京市地方志办

公室出版《南京年鉴》英文版。 

（三）优秀文化传承推陈出新 

旧志整理和江苏家（族）谱文化资源普查整理稳步推进。点

校《乾隆江南通志》、修订《江苏艺文志》被列入“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进入出版阶段。南京编纂《品读南

京•南京历代名志》《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出版繁体点校版《南

京传世名著•金陵梵刹志》等。苏州点校出版《吴中小志三编》，

出版《苏州旧志序跋集成》府县志部分。淮安点校整理《光绪盱

眙县志稿》《嘉靖清河县志》。镇江点校《光绪丹徒县志》。南

京市溧水区点校出版《顺治溧水县志》简体本和繁体线装版、点

校《光绪溧水县志》。常州市金坛区点校出版《光绪金坛县志》。

省地方志办公室积极谋划江苏家（族）谱文化资源普查与整理工

作，苏州服务和指导新的家谱编修，镇江开展“寻根问祖知家事”

晒家谱活动，泰州编纂《泰州地方家谱总目》《泰州家谱中的家

规家训》，探索开展家（族）谱资源普查整理和开发利用。宿迁

编纂《宿迁当代乡贤录》《宿迁乡愁记》，宜兴建设“在外乡贤

数据库”，无锡市锡山区完成46位锡山名人的事迹资料整理等。 

方志馆建设不断加强。2017年省方志馆入馆图书27941册，包

括《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汇编》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珍贵资料，馆藏图书1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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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升级江苏“数字方志馆”网站，扩容9个专题数据库，数据总

规模近1.5T，可实现书目在线查询、方志期刊博硕论文全文检索下

载、省内三个方言区70个方言点的7400个方言词汇的在线试听。

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金陵科技学院

等高校合作，在省方志馆建立教育科研实习基地。张敬华、许仲

梓、王江等省领导在调研地方志工作时，对省方志馆文化展陈、

方志服务、志鉴资源开发利用等给予充分肯定。去年，省方志馆

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评为“全国先进方志馆”。无锡启动市方

志馆拓建及数字方志馆建设项目，徐州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筹建方志馆，苏州市方志馆新馆方案通过首次论证，镇江市委、

市政府确定市方志馆选址，连云港市方志馆建设项目列入2018年

政府投资项目清单。东海县、苏州市吴中区建成方志馆，张家港

镇镇都有村史馆，苏州高新区文体中心专设地情文化专区，吴江

区数字方志馆（网站）正式启用。 

地情服务迈上新台阶。省地方志办公室参与省委宣传部主办

的“砥砺奋进的江苏”大型主题图片展，围绕开启“两聚一高”

新征程、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展览主题，积极提供图片和

相关资料。推动《江苏地方志》杂志与新媒体融合，“风雅江苏”

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定期推送鉴赏性、可读性、文化性较强的

地情文章。完成《中国方志发展报告》《中国年鉴发展报告》《中

国地情报告》《中国地方志年鉴（2017）》江苏部分撰稿任务，

组织编纂《江苏年鉴事业发展报告》。省方志馆举办“不忘初心、

传承历史”图片展，共展出117幅展板1500余幅图片。南京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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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接待外国政要、重要客商、举办国际南京周提供历史文化

资料，为江苏发展成就展、南京工业博览馆、城市规划展览馆等

提供图文资料支持，举办“雨花碧血映军魂”专题展览，组织“寻

访抗战遗迹”活动，栖霞区编纂出版《原罪·补遗集》，被评为

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一等奖。无锡组织编撰“品读无锡”系列丛

书。常州拍摄城市老符号、非遗、名人与历史街区等系列《常州

影像志》。苏州与新媒体合作推出苏州老街巷影像志，编纂出版

《苏州丝绸志》《苏州佛教寺院志》等，昆山在全国率先试点编

纂《中国名镇周庄影像志暨周庄口述历史》。南通编纂出版《上

海北大门·南通故事》《江海骄子（院士篇）》，服务江海国际

博览会暨首届通商大会、对接服务上海大会，摄制文献专题片《基

石》《信仰的力量》《人民斗争的胜利》等。连云港启动通史研

究，为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佐证和理论支持。“淮安地

方志”政务头条号推送的《淮安舰：扬我国威，淮安荣耀》等两

篇文章入选政务头条号全国周十佳文章并得到重点推荐。盐城编

纂《市情手册》“口袋书”，赠送市“两会”代表委员，并为大

洋湾风景区内部河、桥、亭、榭定名、定位，为串场河水岸景观

带提供文化建设方案。扬州举办“砥砺奋进的五年”地情图片展，

方志文化编研成果参加2017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启动

编纂体育志、交通运输志、园林志，推进“扬州记忆”“扬州地

情”系列丛书编纂工作，广陵区率先启动全国首部历史文化名街

志《扬州东关街志》编纂工作。镇江出版《2016“两聚一高”新

实践、“强富美高”新镇江》等画册，展示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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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四）党建和机关建设不断加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省地方志系统按照中央和

省委部署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认真组织、精心安排、狠抓落实。省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班子

带头学习、带头思考、带头落实，以上率下，做好示范。各级地

方志工作机构细化工作部署，创新方式方法，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

合起来，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将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

新战略、新部署贯彻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强化知行合一。通

过专题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016年12月底，省委巡视组向省地

方志办公室反馈了巡视意见。办党组高度重视，制定整改方案，

落实15条整改措施，新制定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规则、党组议事

规则等11项规章制度，充实完善了7项规章制度。根据省委组织部、

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省委巡视办要求，对机关党建工作存在的问

题加强整改，落实26项整改措施。按照省委省级机关工委批复意

见，选举产生省地方志办公室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开展廉

政风险排查防控，排查全员岗位廉政风险133个，提出防控措施90

条。去年底，驻办纪检组对3家综合监督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

行了检查，省地方志办公室排名第一，并被推荐为纪检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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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 

干部队伍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逐步形成。全省地方志系

统认真开展“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学习培训，省地方志办公室

党组书记为全办党员干部讲了《江苏地方志工作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的党课。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地方志系统绝大

多数干部职工在极其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展示了方志人高尚的品德和情操。省地方

志办公室加大干部培养使用力度，逐步理顺层级关系，形成良好

的用人机制，2017年共调整干部24人次，推荐1名80后处级干部到

市县挂职锻炼，干部队伍活力进一步增强、人心进一步凝聚。各

地党委、政府逐步重视地方志系统干部的配备和使用，去年先后

有南京、南通、泰州、连云港等设区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一部分县

（市、区）地方志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调整，有的同志因

为工作业绩突出，还被交流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全省地方志系

统干部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带领

全市地方志系统主动作为、开拓创新，被常州市政府记集体二等

功，13个修志编鉴先进单位和8名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得到了嘉

奖。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党总支被评为市级机关“先进基层党组

织”，1名同志被评为市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同志事迹入

选市级机关《我身边的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汇编。扬州市地方志

办公室1名同志被授予“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在市级

机关创先争优表彰会上作事迹汇报。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全省地方

志系统开展向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学习活动，通过立标杆、树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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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推动全省地方志系统比学赶超，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

修志。 

（五）统筹协调工作力度持续加大 

积极主动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关心支持，在

更高层面上推动工作开展。2017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做好地

方志和年鉴的编修工作”，二轮修志、地方综合年鉴、《江苏名

酒志》等3部特色专业志和《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等重点工作列入

省政府2017年十大主要任务百项重点工作考核目标。经吴政隆省

长签批，省政府办公厅发文通报优秀志书和优秀年鉴。省政府先

后召开“6•23”特大龙卷风冰雹盐城抢险救灾暨灾后重建志编纂

工作启动会议、二轮省志及年鉴编纂工作进度情况通报会、江苏

援藏援疆建设志编纂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省政府分管领导出席

会议并提出具体要求。省政府办公厅还先后印发转发了江苏援藏

援疆建设志等编纂工作方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去年先

后在宿迁、苏州、常州举办了中国名酒志文化工程启动仪式，中

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方志中国”展，中国地方

志学会方志分会2017年年会和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新时代、新

使命、新征程：精品志鉴与地方志编纂创新研讨会等8场重大活动。

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各有关市、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统筹协

调、积极配合，各项活动都取得圆满成功，展示了江苏方志速度、

江苏方志节奏和江苏方志人精神，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

室领导和各省区市地方志工作机构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

去年7月13日，省地方志办公室和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优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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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成果，参加由省政府主办的第七届江苏书展，《江苏历代方志

全书》《江苏好家训》等优秀出版成果在精品图书区展示。研究

制定《关于做好全省地方志系统援藏援疆工作的意见》，发挥文

化大省、方志大省的优势，推动江苏地方志系统援藏援疆工作取

得新成效。加强对全省地方志工作的统筹协调与工作指导，加强

与地方党委、政府和基层修志机构的联系沟通，推动了全省地方

志系统上下衔接、交流互动，干事创业的气氛逐步高涨，执行的

力度和办事的效率有很大提高，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扬

州、南通、泰州等市将修志编鉴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产生了

很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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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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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7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计3558.08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403.12万元，增长 12.78%。主要原

因是年初结转和结余项目经费513.45万元。其中： 

（一）收入总计3558.08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2933.51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与上年相比减少38.70万元，减少1.30%。主要原因是当

年项目经费减少了信息化建设一次性专项经费480.00万元，增加了

人员经费，两者相抵减少了38.70万元。 

2．经营收入 80.44 万元，为江苏年鉴杂志社和江苏省方志馆

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

的收入。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 

3．其他收入11.45万元，为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

收入，主要为机关本级和下属单位取得的基本户利息以及江苏省

方志馆的杂项收入。与上年相比减少 5.66 万元，减少 33.08 %。

主要原因是江苏省方志馆杂项收入减少。 

4．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19.22万元，为事业单位用事业基

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主要为江苏年鉴杂志社、江苏省方

志馆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5．年初结转和结余 513.45 万元，主要为机关本级上年结转

本年使用的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以及其他项目的零星结转。 

（二）支出总计 3558.08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15.27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建设



 31  

中地方志数据元标准化的支出。上年无此支出，信息化建设项目

属于一次性投入建设项目。 

2．科学技术（类）支出1831.1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江苏省

方志馆基本支出和机关项目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572.28 万元，

增长 45.46 %。主要原因是机关接受一名转业干部、住房公积金及

提租补贴增加的基本支出和信息化建设支出。 

3．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1016.32万元，主要用于江苏年

鉴杂志社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江苏省方志馆项目支出。与上年

相比增加 46.31 万元，增长 4.77 %。主要原因是江苏省方志馆旧

志整理项目经费有上年结转经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194.99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

干部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8.45 万元，增长 4.58 %。主要原因

是离退休干部下半年基本养老金转由机关社会保险中心发放减

少，增加下半年开始支付的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支出及离退休干

部住房补贴支出。 

5．住房保障（类）支出260.01万元，主要用于公积金、租金

补贴和住房补贴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107.56 万元，增长 

70.55 %。主要原因是机关接受一名转业干部、住房公积金及提租

补贴增加的基本支出。 

6．其他（类）支出12.38万元，主要用于出国经费支出。与上

年相比减少 1.34 万元，减少 9.77 %。主要原因是执行“八项规

定”节约开支。 

7．结余分配 59.24 万元，为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主要

是江苏年鉴杂志社、江苏省方志馆对非财政补助结余按规定计算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和转入事业基金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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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相比减少 0.78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8．年末结转和结余 168.74 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的项目支

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主要为机关本级、江苏年鉴杂志社、

江苏省方志馆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经费结转资

金，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使用的资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本年收入合计3025.40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 2933.51万元，占 96.96 %；经营收入 80.44 万元，占 

2.66 %；其他收入 11.45 万元，占 0.38  %。 

图1：收入决算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本年支出合计3330.10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699.34  万元，占 51.03  %；项目支出 1566.49 万元，

占 47.04 %；经营支出 34.27 万元，占 1.03 %；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 30.00 万元，占 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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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决算 2933.51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减少38.7万元，减少1.03%。

财政拨款支出总决算 3265.83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

总计增加759.53万元，增长30.30%。主要原因是接受一名转业干部

和增加信息化建设二期专项经费。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得的拨

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

的支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3265.83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8.07%。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759.53  

万元，增长 30.30 %。主要原因是接受一名转业干部和增加信息化

建设二期专项经费。 



 34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万元，支出决算为 3265.8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7.68 %。决

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化建设二期经费支出、增加

的当年人员经费支出。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款）标准化管理（项）。年

内追加信息化建设地方志标准数据元省标准化经费20万元，当年

支出15.27万元。 

（二）科学技术支出（类） 

社会科学（款）年初预算为  1097.7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806.0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4.52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机关信息化专项经费为两年项目，当年使用了上年结

转经费。 

1.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项）。支出决算为 1039.10 万元。 

2.其他社会科学支出（项）。支出决算为 766.91 万元。 

（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年初预算为 1005.04 万元，支出决算为 977.17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97.23%。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江苏省方志

馆旧志项目部分经费结转。 

1.文化（款）图书馆（项）。支出决算为 607.84 万元。 

2.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款）其他新闻出版支出（项）。支出决

算为 369.33 万元。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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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年初预算为 194.99 万元，支出决算为 194.99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00 %。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 

年初预算为 260.01 万元，支出决算为 260.01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 %。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决算为 88.78 

万元。 

2. 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支出决算为 171.23 

万元。 

（四）其他支出（类） 

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15万元，支出

决算为 12.3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2.53 %，为两个出国团出

国费用。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节约出国经费支出。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699.34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528.5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248.51

万元、津贴补贴292.41万元、奖金228.74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49万元、绩效工资125.5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16.03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0.03万元、离休费14.35万元、退休

费120.75万元、抚恤金16.02万元、医疗费4.14万元、住房公积金

98.87万元、提租补贴247.61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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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经费 170.8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7.36万元、

印刷费2.68万元、手续费0.03万元、电费0.24万元、邮电费8.50万

元、物业管理费0.79万元、差旅费35.67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12.38万元、维修（护）费0.28万元、租赁费0.60万元、会议费2.00

万元、培训费2.92万元、公务接待费1.39万元、专用材料费0.82万

元、劳务费0.10万元、委托业务费2.00万元、工会经费24.60万元、

福利费1.6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51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42.5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44万元、办公设备购置3.41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得的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265.8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759.53 

万元，增长 30.30 %。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人员经费和使用了信息化

建设上年结转经费。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2557.80万元，支出决算为 3265.83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7.68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

是加了人员经费和使用了信息化建设上年结转经费。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 1699.34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528.5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248.51

万元、津贴补贴292.41万元、奖金228.74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49万元、绩效工资125.5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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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3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0.03万元、离休费14.35万元、退休

费120.75万元、抚恤金16.02万元、医疗费4.14万元、住房公积金

98.87万元、提租补贴247.61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01万元。 

（二）公用经费 170.8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7.36万元、

印刷费2.68万元、手续费0.03万元、电费0.24万元、邮电费8.50万

元、物业管理费0.79万元、差旅费35.67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12.38万元、维修（护）费0.28万元、租赁费0.60万元、会议费2.00

万元、培训费2.92万元、公务接待费1.39万元、专用材料费0.82万

元、劳务费0.10万元、委托业务费2.00万元、工会经费24.60万元、

福利费1.6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51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42.5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44万元、办公设备购置3.41万元。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

出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

公”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12.38  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 48.3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0.51 万元，

占“三公”经费的 41.02 %；公务接待费支出 2.73 万元，占“三公”

经费的 10.66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  12.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2.53 %，比上年决算减少 1.34 万元，主要原因为因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节约开支；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因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节约开支。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

（境）团组 2 个，累计 4 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出国机票费、

境外住宿费、境外伙食费及杂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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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0.51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 0.00 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 10.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01 %，比上年决算减少 0.57 万元，主要原因为执行相关规定

及公车改革节约开支；决算数小于（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执

行相关规定及公车改革节约开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

车辆保险、油料费及维修费用。2017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

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4 辆。 

3．公务接待费 2.73 万元。其中： 

（1）无外事接待支出。 

（2）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2.73 万元，完成预算的 26.25 %，

比上年决算减少 4.73  万元，主要原因为因执行相关规定节约开

支；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因执行相关规定节约开支。国

内公务接待主要为接待外省及本省市县本系统内来人等，2017 年

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的国内公务接待 31 批次， 248 人

次。主要为接待外省及本省市县本系统内来人。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

议费决算支出 19.46 万元，完成预算的 71.86 %，比上年决算减

少 5.54 万元，主要原因为因执行相关规定压缩会议数量及参会人

数；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因执行相关规定压缩会议数量

及参会人数。2017 年度全年召开会议 6 个，参加会议 385 人次。

主要为召开全省地方志系统会议、专家评审会等。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

训费决算支出 30.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48 %，比上年决算增

加 2.01 万元，主要原因为经费标准提高；决算数小于（大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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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的主要原因压缩了相应培训班参训人员。2017年度全年组织

培训 7 个，组织培训 648 人次。主要为培训省志、市县志、综

合年鉴和系统内新进人员。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2017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58.39 万元，比2016年减少 

16.62  万元，降低 10.16  %。主要原因是：执行相关规定节约有

关公用经费的支出。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301.8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支出 101.83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支出 1200.01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0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 %。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4辆，其中，省部级领

导干部用车0辆、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1辆、其他

用车3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用车1辆、机要通

信用车1辆、应急用车1辆；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

（套）；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二）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共 3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涉及财政

性资金合计 96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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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

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

金在此反映。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

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

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金提

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少单位按

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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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

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入之

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

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

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

他费用。 


